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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转移支付
2024 年度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2024 年中央财政共下达我省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公立

医院综合改革）补助资金 29,218 万元，其中，因素法分配的资金

19,218 万元，项目法分配的中央财政支持公立医院综合改革与高

质量发展示范项目资金 10,000 万元。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体改司

《关于开展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绩效评价做好 2024年度补助资金分

配工作的函》要求，因素法分配的资金覆盖全省 13 个市（地）、

67 个县（市）和 31 家省直公立医院。同时，将深化以公益性为导

向的公立医院改革，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深入推广三明医

改经验，促进医保、医疗、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的绩效目标一并

分解下达。对哈尔滨市获得的示范项目补助资金 10,000 万元，按

照该项目实施方案分别分配给哈尔滨市及所属区县 9,000 万元和 6

家省直公立医院 1,000 万元，并分解下达 21 项规定的绩效目标及

20 项自设的绩效目标。

二、绩效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因素法下达的 19,218 万元，实际支出 15,396.3 万元，执行率

80.1%。哈尔滨市示范项目 10,000 万元，支出 770.76 万元,执行率

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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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要求，在考虑全省行政区划数量和各地

人口数的同时，我省从卫生健康财务年报、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

核系统和医改监测系统中直接抓取数据，将绩效评价指标进行量

化评分，结合我省实际，资金分配按照体现公平合理、有奖有惩、

有利于推动工作原则进行。19,218 万元中省直（管）医院、市（地）

和县（市）资金分配比例约为 15.96 %（3,067 万元）、38.53 %

（7,404.18 万元）、45.5%（8,746.82 万元）。采取各地、各单位

应补助资金金额与国家扣减我省金额相对应方式，兑现我省绩效

奖惩金额，扣减 25%的资金总额分别用于奖励优秀档次的地方及

单位，位于良好档次的地方及单位不奖不罚，处于评价为中等档次

的地方及单位按 75%拨付改革资金。

（二）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按照《黑龙江省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补助资金管理办法》

的规定，中央财政下达的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补助资金要用于支持

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和高质量发展相关支出。我省加强工作指导和

监督，通过绩效导向推动公立医院发展。一是全面推广三明医改

经验。会同省医保局、省中医药局对全省学习推广三明医改经验

和各级各类医改试点地方和单位工作情况开展视频调度督导，挖

掘、总结具有我省特色的学习推广三明经验改革成果和工作模式 8

项，向全省推广。同时，对全省学习推广三明经验和各试点地方

和单位存在的改革问题进行全面梳理，由省直相关部门回应指导，

予以解决。二是推动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突破创新。紧密

结合龙江振兴发展实际，持续深化以公益性为导向的公立医院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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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改革，稳步提升医疗卫生服务效率，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

统筹推动 6 个省级、22 个市级试点地区和医院探索高质量发展新

路径，指导并组织推动哈尔滨市成功申报国家公立医院改革与高

质量发展示范项目。进一步完善哈尔滨市示范项目的实施方案，

省卫健委等部门出台支持哈尔滨市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示

范项目的具体举措，通过培训和指导，推动示范项目实施。三是

持续推动“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压实各级党委政府改革责任，

推动落实各级党委政府负责同志亲自抓医改，全省 13 市（地）、

67 县（市）落实由一位政府领导分管“三医”工作。完善医疗服务

价格动态调整机制，省内所有统筹地区全部启动 DRG/DIP 付费改

革。建立符合我省医疗行业特点的公立医院薪酬制度，全省共 99

家公立医院实行薪酬制度改革，25 家公立医院探索实行院长年薪

制。四是发挥改革资金正向激励作用。资金分配体现公平合理、

有奖有惩、有利于推动工作原则，采取因素法分配的资金在考虑

绩效因素时，实行百分评价、按分定档，抽取的客观数据公平合

理，完善绩效考核评价结果与改革补助资金分配挂钩机制。五是

强化评价结果反馈。通报各地、各单位改革进展情况，督促地方、

单位切实落实对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支持政策。定期视频调度，

实地开展业务指导，逐项分析指标，实现市（地）、县（区）及

省直（管）医院全覆盖。

（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2024 年，我省持续深化以公益性为导向的公立医院改革，以

提升医院内部运行管理水平为切入点，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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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推广三明医改经验，各级公立医院在补偿机制、医疗服务价

格、薪酬制度、绩效考核机制等改革关键举措强化落实，促进医

保、医疗、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全省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工作全

面落实各项重大改革举措，工作取得了积极进展和阶段性成效，

基本实现预期目标。转移支付资金（因素法分配）预算执行率超

过 80%，有力地支持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相关工作。

（四）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

医疗服务收入（不含药品、耗材、检查、化验收入）占公立

医院医疗收入的比例为 30.97%，较预期目标提高 2.97 个百分点，

完成绩效目标。

按病种付费的住院参保人员占总住院参保人员的比例为

96.50 %，较预期目标提高 46.5 个百分点，完成绩效目标。

二级以上公立医院安检覆盖率和安防系统建设达标率均为

100%，分别较预期目标提高 25、15 个百分点，完成绩效目标。

2.质量指标

三级公立医院平均住院日为 8.3 天，较预期目标降低了 0.3 天，

完成绩效目标。

3.社会效益指标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诊疗量占总诊疗量的比例为 31.44%，较预

期目标降低了 0.56 个百分点，偏离绩效目标。

三级公立医院门诊人次数与出院人次数比为 11.11：1，较预

期目标降低 2.89，完成绩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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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可持续影响指标

公立医院资产负债率为 51.3%，较预期目标降低 0.7个百分点，

完成绩效目标。

实现收支平衡的公立医院占比为 49.36%，较预期目标降低

0.64 个百分点，偏离绩效目标。

5.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公立医院次均门诊费用增幅为-3.59%，较预期目标降低了

13.59 个百分点，完成绩效目标。

公立医院人均住院费用增幅为-11.3%，较预期目标降低了 1.3

个百分点，完成绩效目标。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医务人员大量流失，且异地居住、异地务工人员较多，导致

患者外流量大，造成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诊疗量占总诊疗量的比例

及实现收支平衡的公立医院占比两项指标偏离绩效目标。下一步

将围绕全方位加强医疗卫生人才队伍建设、全面提升医疗卫生服务能

力等方面聚焦发力。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通过绩效自评，我省将进一步完善绩效评价结果与资金分配、

预算安排、改进管理相结合的有效机制，完善项目和资金管理工

作要求，着力提高绩效意识和资金使用效益。同时，将我省医疗

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转移支付资金绩效自

评报告向社会公开，广泛接受社会监督。

五、其他需说明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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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六、附件

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转移支付区

域（项目）绩效目标自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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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公立医院综合改革）
补助资金绩效目标自评表

（2024 年度）

转移支付（项目）名称 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补助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

地方主管部门
黑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黑龙江省中医药管理局

资金使

用单位

13 个市（地）、67 个县（市）、31 家

省直（管）医院

资金投入情况

（万元）

全年预算数

（A）

全年执行数

（B）

预算执行率

（B/A×100%）

年度资金总额： 29218 16167.06 55.33%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29218 16167.06 55.33%

其中：按因素法分配中央

财政资金
19218 15396.3 80.10%

其中：哈尔滨示范项目资

金
10000 770.76 7.71%

资金管理情况

情况说明 存在问题和改进措施

分配科学

性

从卫生健康财务年报、三级公

立医院绩效考核系统和医改

监测系统中直接抓取数据，将

绩效评价指标进行量化评分，

结合我省实际，资金分配按照

体现公平合理、有奖有惩、有

利于推动工作原则进行。

下达及时

性

收到补助资金 30 天内，29218

万元资金全部分配到位。

拨付合规

性

依据黑财社[2024]237 号、黑财

指（社）[2024]463 号进行拨付。

使用规范

性

用于推动公立医院改革和高

质量发展。

执行准确

性

各市（地）、县（市）、区公

立医院均将改革资金用于推

动公立医院改革和高质量发

展。

预算绩效

管理情况

除个别指标外，其他均完成绩

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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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责任

履行情况

各市（地）、县（市）、区公

立医院均较好履行支出责任。

总体

目标

完成

情况

总体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深化以公益性为导向的公立医院改革，推动

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深入推广三明医改经

验，促进医保、医疗、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

2024 年，黑龙江省持续深化以公益性为导向的公立医院改革，

以提升医院内部运行管理水平为切入点，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

展。深入推广三明医改经验，各级公立医院在补偿机制、医疗服

务价格、薪酬制度、绩效考核机制等改革关键举措强化落实，促

进医保、医疗、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全省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工

作全面落实各项重大改革举措，工作取得了积极进展和阶段性成

效，基本实现预期目标。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全年实际

完成值
未完成原因和改进措施

产出

指标

数量

指标

公立医院医疗服务收入（不含

药品、耗材、检查、化验收入）

占医疗收入的比例

≥28% 30.97%

按病种付费的住院参保人员占

总住院参保人员的比例
≥50% 96.50%

二级以上公立医院安检覆盖率 ≥75% 100%

二级以上公立医院安防系统建

设达标率
≥85% 100%

质量

指标
三级公立医院平均住院日 ＜8.6 8.3

效

益

指

标

社会

效益

指标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诊疗量

占总诊疗量的比例
≥32% 31.44%

原因：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务

人员大量流失。

改进措施：持续推进“大抓基

层”工作，提升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服务能力。

三级公立医院门诊人次数

与出院人次数比
＜14 11.11

可持

续影

响指

标

公立医院资产负债率 ＜52% 51.30%

实现收支平衡的公立医院

数占公立医院总数的比例
≥50% 49.36%

原因：医务人员大量流失，且

异地居住、异地务工人员较

多，导致患者外流量大。

改进措施：围绕全方位加强医

疗卫生人才队伍建设、全面提

升医疗卫生服务能力等方面

聚焦发力。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

对象

满意

度指

标

公立医院次均门诊费用增

幅
＜10% -3.59%

公立医院人均住院费用增

幅
＜-10% -11.30%

说明 无。

注：1.资金使用单位按项目绩效目标填报，主管部门汇总时按区域绩效目标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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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其他资金包括与中央财政资金、地方财政资金共同投入到同一项目的自有资金、社会资金，以及以前年度的结
转结余资金等。

3.全年执行数是指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要求所形成的实际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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